
受文者：臺灣銀行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26日

發文字號：保證規劃一字第1086268548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要點

主旨：依文化部修正之「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要點」辦理之授信，

得依本基金「政策性貸款信用保證要點」相關規定移送信用

保證，請查照並惠轉貴屬分行（社）配合辦理。

說明：

一、依據文化部108年11月7日文創字第1083031184號函辦理。

二、有關移送本基金信用保證之案件，其額度除應符合旨揭貸款

要點第七點規定外，並應符合本基金作業手冊「企業保證融

資總額度之上限」相關規定。

正本：臺灣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

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輸出入銀行、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花

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國際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匯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泰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有限責任臺南第三信用合作社、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聯邦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凱基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有

限責任金門縣信用合作社、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經濟部、文化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中央銀行業務局、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業金融局、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

聯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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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發文方式：電子交換（第一類，不加密）

第1頁 共2頁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函

地址：10066臺北市羅斯福路1段6號3-5樓
承辦人：周欣娟
電話：23214261分機：648保規一科：283



電子交換：臺灣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

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輸出入銀行、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際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小企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匯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新

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板信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

任臺南第三信用合作社、有限責任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聯邦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凱基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

、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有限責任金門縣信用合作社、全國農業金庫股

份有限公司、經濟部、文化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中央銀行業

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第2頁 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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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要點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23 日文壹字第 09910262342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9 日文創字第 10120396732 號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4 日文創字第 1022014248 號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15 日文創字第 10330242251 號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5 日文創字第 10430339051 號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4 日文創字第 10630066662 號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7 日文創字第 10820429912 號令修正公布 

一、 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促進我國文化創意產業升級，改

善產業結構，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

九條，建立融資與信用保證機制，並提供優惠措施引導民間

資金投入，以協助各經營階段之文化創意事業取得所需資

金，特依國家發展委員會中長期資金運用作業須知第五點規

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貸款之資金總額度為新臺幣二百五十億元。 

本貸款之資金來源，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

及推動小組協調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提撥專款支應或由承

辦金融機構自有資金支應。 

 

三、 本貸款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就其提撥專款部分遴選適當

之金融機構辦理核貸事宜。 

 

四、 本貸款對象為從事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

十五款之文化創意產業，且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登記之文

化創意產業業者。 

 

五、 申請貸款人所屬之產業類別，由本部依「文化創意產業內容

及範圍」規定認定；如有疑義，得洽請本法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協助確認之。 

 

六、 貸款範圍及內容如下： 

（一） 有形資產：指從事投資或創業活動必要取得之營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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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土地、廠房、辦公室、展演場）、機器設備、場地

佈景、電腦軟硬體設備（包含辦理資訊化之軟硬體設

備）。 

（二） 無形資產：指從事投資或創業活動必要取得之智慧財產

權（包含專利權、商標權、著作財產權等）。 

（三） 營運週轉金：指從事投資或創業活動時必要之營運資

金。 

（四） 新產品或新技術之開發或製造。 

（五） 從事研究發展、培訓人才之計畫。 

 

七、 本貸款申請類別及額度如下： 

（一） 第一類 

核貸額度以申請計畫實際需要之八成為限，且每一

申請計畫之核貸額度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億元；申請

人通過審查後，獲本部推薦核准函予財團法人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無第十點利息補貼

之適用。 

（二） 第二類 

核貸額度最高以申請計畫金額八成為限，且每一申請

計畫之核貸額度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申請人通

過審查後，獲本部推薦核准函予信保基金，並經同意授信

後，貸款利息由本部按年利率補貼最高百分之二。 

（三） 第三類 

取得政府機關各類計畫補助之申請者，核貸額度最高

不得超過新臺幣五百萬元；其以同一補助計畫申請貸款者，

核貸額度最高以申請計畫金額八成為限，核貸額度已受政

府補助者須先扣除。申請人通過審查後，獲本部推薦核准

函予信保基金，並經同意授信後，貸款利息由本部按年利

率補貼最高百分之二。 

 

同一企業依前項核定之融資總額度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億

元，依不同計畫分次申請。 

所稱同一企業，係指申請人以及相同負責人或負責人互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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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之關係企業。 

 

八、 貸款期限： 

（一） 以取得有形資產之土地、廠房、辦公室、展演場、機器設

備、場地佈景、電腦軟硬體設備等項目為目的之申貸案，

其貸款期限，應按申請人償還能力核定，最長不得超過十

五年，寬限期限以三年為限。 

（二） 以取得無形資產或新產品、新技術開發、製造及從事研究

發展、培訓人才計畫等項目為目的之申貸案，其貸款期

限，應按申請人償還能力核定，最長不得超過七年，寬限

期限以二年為限。 

（三） 以取得營運週轉金為目的者，其貸款期限，應按申請人償

還能力核定，最長不得超過五年，寬限期限以一年為限。 

 

九、 貸款利率按中長期資金運用利率，加承辦金融機構加碼機動

計息，金融機構加碼以不超過百分之二為限。 

 

十、 貸款利息補貼： 

（一） 補貼對象及利率： 

1. 第一類申請人：經本部初步審查及財務與技術審查

會議審查通過者；此類申請人獲本部推薦核准函予

信保基金，但無本點利息補貼之適用。 

2. 第二類申請人：經本部初步審查及財務與技術審查

會議審查通過者。 

3. 第三類申請人：獲政府機關補助後一年內向本部提

出申請，並通過本優惠貸款申請產業類別範疇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者。 

4. 第三目所稱一年內，係以政府機關核准補助之公文

函發文日、與金融機構簽訂之貸款契約書日期為起

算日計算之。 

5. 貸款利息由本部按年利率補貼百分之二，差額部分

由申請人自行負擔。但自行依各承辦金融機構之核

貸作業規定辦理貸款者，其貸款利率低於百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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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其實際貸款利率補貼。 

6. 申請人自獲本部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核准函之公

文函發文日起，即享有本部利息補貼之適用。 

（二） 利息補貼期間以貸款前五年為限；其餘期間貸款利息由

申請人自行全額負擔；貸款期間未逾五年者，利息補貼

期間以該貸款期間為準。第二類和第三類申請人，以第

一筆款項動撥日為補貼計算起日。 

（三） 本貸款利息補貼由承辦金融機構按月/季填具申請補貼利

息名冊等資料，依下列規定申請撥付補貼利息： 

1. 貸款對象為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

七款之文化創意產業者，由本部文創發展司受理。 

2. 貸款對象為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及第

十五款之文化創意產業者，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

樂產業局受理。 

（四） 申請人事業如有停業、歇業情形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停止利息補貼，並由承辦金融機構向申請人追回溢領

之補貼息。 

（五） 申請人積欠貸款本息達三個月者，承辦金融機構應即停

止申請撥付補貼息。但申請人清償積欠本息且恢復正常

繳款後，本部得繼續補貼息。 

（六） 前項積欠期間不予補貼，已撥補者，應由承辦金融機構

向申請人追回並返還本部。 

（七） 申請人逾期繳款未達三個月即予清償，並恢復正常繳款

者，得視同正常戶處理，予以利息補貼。 

（八） 以取得營業場所(包含土地、廠房、辦公室、展演場)為

目的依本要點申請貸款，其利息部分不予補貼。 

（九） 同一企業依第七點第二款至第三款獲得利息補貼者，可

申請之補貼金額以貸款總額度新臺幣三千萬元為限，超

過部分將不予補貼。但該企業已清償全部貸款本息，如

仍有資金之需求，得以專案方式申請利息補貼，該申請

計畫須對公司發展具前瞻性或產品研發具創新性，經本

部審查同意後，其利息補貼之額度上限及限制適用本款

前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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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本貸款利息部分應由申請人按月繳納，本金部分應由申請人

自寬限期滿之日起，按月或按季平均攤還。 

 

十二、 本貸款之擔保條件依各承辦金融機構之核貸作業辦理；申請

人之擔保品如有不足，承辦金融機構得依信保基金相關規

定，移請該基金提供信用保證。信用保證案件應按規定計收

保證手續費，並由申請人負擔。 

 

十三、 優惠貸款審查程序： 

（一） 本貸款由本部受理申請，並得要求申請人於申請時同時

副知承辦金融機構。 

（二） 初審： 

本部受理申請文件，將請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協助審查申請公司產業範疇資格與書面資料，並研提初

審意見，初審通過者，即通知召開財務與技術審查會議

進行審查。 

（三） 財務與技術審查會議： 

由本部邀集本法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承辦

金融機構、中小企業聯輔中心、信保基金及相關專家學

者等組成審查委員會，就申請案進行審查。 

（四） 第三類視為已通過財務與技術審查會議之審查。 

（五） 第三類與經財務與技術審查會議審查通過之第一類、第

二類案件，本部即發函推薦信保基金信用保證，後續貸

款由申請人自行向金融機構洽辦。 

（六） 申請案件若經審查會通過，但未取得金融機構融資，本

部得邀集承辦金融機構、信保基金及申請人召開協調會

議共同協商處理。 

 

十四、 申請貸款或利息補貼應檢附之文件、資料： 

(一) 第一類及第二類申請人： 

  1. 貸款申請書表(需加蓋事業及負責人印章) 

  2. 登記或立案之證明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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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貸款計畫書 

  4. 最近三年財務資料一份(請與計畫書分開獨立裝

訂)。 

A. 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簽證（申請金額達新臺

幣三千萬元以上者）或自編財務報表。 

B. 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本。 

(二) 第三類申請人： 

1. 貸款申請書表 (需加蓋公司及負責人章) 

2. 登記或立案之證明影本 

3. 貸款計畫書 

4. 政府核准補助之公文函影本 

5. 銀行存摺影本 

6. 補助款計畫書影本 

 

十五、 經承辦金融機構核准貸款之案件，申請人應自核准日起三個

月內按計畫執行並動用第一期款；逾期未動支者，得解除其

貸款契約。 

申請人非經本部、承辦金融機構同意不得變更用途，違反規

定者，承辦銀行得解除貸款契約，並按一般貸款牌告利率核

計利息，收回全部貸款。 

本部、信保基金及承辦金融機構得派員前往瞭解申請人貸款

運用情形。 

 

十六、 承辦金融機構對於本貸款之申請計畫，依其授信規範審查辦

理，並承擔貸款風險。 

 

十六之一、本要點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生效

前，已依本要點或電影事業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及有聲出

版事業優惠貸款要點規定，提出申請貸款補貼之申請案件，

仍分別適用修正生效前之規定辦理。 

 

十七、 本要點有關事項如有疑義或未盡事宜，由本部解釋之。 

申請本要點貸款應行注意事項，由本部另行公告之。 


